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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 2016年 6月 24日 10时在市凯旋路与长
江路交叉口北100米睢阳区政府采购中心第六次公开拍卖：

1. 车辆 8部。其中：桑塔纳、雅阁、北京现代、昌
河、捷达、五菱面包各1部，长安面包2部。

2. 废旧设备及生产车辆一批。
有意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金（1标的每辆车为1

万元，2标的为5万元，以实际到账为准。户名：商丘市睢
阳区拍卖行，开户行：中原银行商丘北海支行，账号：
800006687409010）于 2016年 6月 23日 16时前到我行办理
报名竞买手续，竞买不成，全额无息退还保证金。

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至6月23日1标
的在梁园区青年路251号商电铝业院内，2标的在建设路
与长征北路交叉口北侧商电铝业运输公司院内。

电话：0370-3773087 13937042678
18736838991

本行地址：商丘市张巡路睢阳区财政局507室
网址：http://www.sypmh.com
工商监督：2785313
商务监督：2560802

商丘市睢阳区拍卖行
商丘市豫东产权交易中心

2016年6月16日

拍 卖 公 告

中国科学院 14日在北京发布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显示，青
岛、昆明、三亚、大连、威海、苏州、珠
海、厦门、深圳、重庆宜居指数排名
全国40个被调查城市前10名，而北
京和广州宜居指数分别为 56.24分
和56.78分，分别位居倒数第一名和
第二名。

《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
研究员张文忠介绍，他的研究团队
选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
市等全国 40个城市，开展了新一轮
全国宜居城市问卷调查，重点分析
了中国宜居城市指数综合评价结果
和分维度评价结果。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
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最高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

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
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
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
设道路还很漫长。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
指数评价最高的 5座城市为青岛、
昆明、三亚、大连和威海。其中，青
岛市城市的综合宜居性评价最高，
位居全国第一位；昆明具备舒适宜
人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社会文化环
境，位居第二位；三亚市以空气环境
健康取胜，位居第三位；大连市在城
市安全性和自然环境宜人性上表现
突出，位居第四；威海市自然环境舒
适性和宜人性优势明显，位居全国
第五位。

同时，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
最低的 5座城市为南昌、太原、哈尔

滨、广州和北京。其中，北京位居倒
数第一位，距离居民认可度尚有较
大距离。《报告》还指出，北京城市宜
居指数之所以倒数第一，主要受制
于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和居民
对自然环境的认可度三大维度瓶颈
制约。此外，郑州、南宁、呼和浩特、
拉萨和银川宜居指数也相对较低。

据了解，本次《报告》评价指标
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
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
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
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
标。

最幸福的城市在哪里？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居民

幸福感排名最高的依次是厦门、威
海、宁波、济南和苏州。据中新网

哪个城市最宜居？

青岛居首 北京垫底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15日上午
披露：经河南省委批准，焦作市原
市委书记孙立坤涉嫌严重违纪，目
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孙立坤，生于 1957 年 10 月，
河南泌阳人，在职研究生学历。

1999 年 1 月任河南省纪委常委；
2001年4月任河南省纪委常委、秘
书长；2002年7月任河南省供销社
党组书记；2002年8月任河南省供
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党组书
记；2008 年 3 月任焦作市委副书

记，市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2008年4月任焦作市委副书记、市
政府市长；2013年4月任焦作市委
书记；2016年5月不再担任焦作市
委书记。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

在“践行价值观、文明我先
行”文明经营活动中，市工商局
始终围绕全市工作部署，立足职
能，强化责任，突出重点，把推
进文明经营活动与加强信用监
管、“放、管、服”改革相结
合，不断推动全市文明经营活动
向纵深发展。

据悉，该单位逐步建立完善
了相关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制
定 《全市文明经营活动实施方
案》，与各单位签订“文明经营
活动”目标责任书，组织召开了
文明经营活动动员会、市文明经
营活动联席会议、全市工商系统
文明经营活动加压促进会等，加
强对文明经营活动的谋划、组
织、协调和督查，为活动的开展
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各县、
区也分别建立组织，明确责任，
并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了文
明经营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和推进
配套措施。

强化舆论宣传引导 。在全
市96个工商注册登记窗口和服务
大厅摆放文明经营提示牌，向市
场主体发放文明经营明白卡和
《致全市市场主体的一封信》，宣

传普及文明诚信经营知识；在
《商丘日报》“工商之窗”栏目公
布商丘工商官方微信二维码供企
业商户添加，通过主流媒体广泛
进行宣传；基层工商人员与企业
商户签订文明经营承诺书10万余
份。统一印制宣传标语牌，悬挂
在大型商场、超市、集贸市场和
经营场所；制作文明经营明白
卡，在全市 8条文明经营示范街
中推广，在其他商业街中的推广
率在 60%以上；动员沿街企业商
户利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文明
经营活动宣传标语。开通商丘工
商微信公众平台，把服务文明经
营作为重点，定期刊发文明经营
活动的相关信息，全面普及文明
经营相关知识；每周定期编发手
机报，向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发
布。与商丘日报社联合开展

“文明经营大家谈”征文活动，
扩大了受众面和社会影响力。

据介绍，该单位积极培育打
造示范点，各县（区）分别打造
1条文明诚信经营示范街、1个文
明诚信市场、1个文明诚信商场
（超市） 和一批文明诚信示范
店，市局创建了城区大型商场超

市、城区农贸市场、汽车销售三
个行业示范点和文明经营示范一
条街，以创建促规范，以示范带
全盘，促 进 商 户 文 明 诚 信 经
营。相继开展了“文明诚信市
场”、“文明诚信企业商户”、

“文明诚信网商”等评选活动，
在市场内显著位置设置文明经
营诚信榜，定期公布诚信商户
信息；隆重表彰了一批文明诚
信商户 （摊位），树立起一批文
明经营先进典型。曝光反面典
型，在大型集贸市场、商场、超
市设立红黑榜，对失信企业、售
假商户通过媒体、职能部门官方
网站公开进行曝光。

打造文明经营，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市工商局将进一步立足
职能，充分发挥好注册登记窗口
和一线执法单位的作用，强化文
明经营宣传，强化执法办案，规
范市场经营行为；坚持对大型行
业、企业开展行政约谈，强化行
业自律；强化守法重信誉企业创
评，对重点企业开展商标、注册
登记等行政指导，进一步提升企
业文明意识；进一步培育和推广
文明经营工作的先进典型。

文明经营 让城市品牌更加闪亮

践行价值观 文明我先行 本报讯 我市创建省级文
明城市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昨日下午，市文明办召集市直
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就创建
省级文明城市申报资料收集整
理工作进行培训。

今年，我市所有材料全部
使用电子版上报。培训会上对
各单位上报文字、照片、情况说

明和数据统计的格式、版面设
置、内容都提出了要求。会议
要求，充分认识资料收集整理
工作的重要性；准确把握创建
省级文明城市资料收集整理工
作的重点；加强领导，提供保
障，确保申报资料整理的质量
和水平。

晚报记者 刁志远

晚报记者 吴文昊

本报讯 昨日，全市法院
推进执行改革、解决执行难问
题誓师大会在市中级法院召
开，就全市法院破解执行难问
题进行动员部署。市委常委、
副市长李思杰，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王琦，市政协副主席朱
明伦出席会议。各县（市、区）
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和市直
联动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
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廉政监督员应邀参加。

会议宣读了《异地执行实
施方案》、《“基本解决执行难”
实施方案》和《基本解决执行难

“军令状”》，柘城县法院、睢阳
区法院作了表态发言；商丘中
院院长孙同占向全市 9位基层
法院院长颁发了“军令状”；联
动单位代表市国土局、市住建
局作了表态发言。

李思杰在讲话中强调，“基
本解决执行难”意义重大，全市
法院要始终坚持司法为民，着
力提升执行工作质效，深入推
进执行工作信息化，不断加强
法院执行队伍建设，依法履职
尽责，以“壮士断腕”、“刮骨疗

毒”的决心和勇气，打硬拳，出
实招，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
难”这场硬仗。市委、市政府
将进一步加强对“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的领导与支持，市
人大、市政协要充分发挥监督
作用，市委政法委要把解决执
行难纳入“平安商丘”建设重
要内容，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考核体系，纳入人民群众对
政法工作满意度考评体系。
要迅速成立由市委政法委牵
头、有关单位参加的联动工作
协调小组，明确目标，明确责
任，突出重点，倒排日期，强力
督办，确保今年有突破性进
展。

孙同占表示，全市法院将
坚决强化队伍建设、廉政建设，
坚决担当使命责任，以非常之
势、非常之举、非常之心、非常
之力，攻坚克难，背水一战，推
动形成破解执行难问题的强大
合力，打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
里”，为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维护社会稳定、打造平安商
丘法治商丘再立新功。

晚报记者 吴文昊

全市9位基层法院院长
立下“军令状”治理执行难

焦作原市委书记孙立坤接受组织调查

市文明办举行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申报资料收集整理培训会

新华社宜昌6月15日电 6月
15日，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周滨案进行公开宣判。法院认
定，被告人周滨和其父周永康共
同利用周永康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9804.66万元，
数额特别巨大，系周永康受贿共

犯，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周滨伙
同他人，利用其父周永康职权、地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
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
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24亿余
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告人周滨

身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国
家限制买卖的物品，扰乱市场秩
序，情节严重，其行为还构成非法
经营罪。同时认定，周滨具有自
首、坦白、积极退赃、认罪悔罪等法
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遂以其犯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1.9 亿元；犯利用影
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6 亿元；犯非法
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 2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502
亿元；对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
缴国库。

宣判后，周滨当庭表示，接受法
院判决，不上诉。

案件审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充
分保障了周滨及其辩护人依法享有
的各项诉讼权利。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
记者等社会各界人士旁听了宣
判。

周滨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并处罚金3.502亿元


